   《昌黎县财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主席令第七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通过，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的事项。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4年12月通过，2015年1月公布)第六十九条第二项:集中采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予以通报: .... (二)将集中采购项目委托其他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首违免罚
	1.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节轻微；
2.自行纠正或者在限期内改正；
3.未造成危害后果。



二、根据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事项

	序号
	违法行为类型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执法层级
	适用条件

	1
	代理记账机构未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年度备案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修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
	首违免罚
	县（区）级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2
	代理记账机构名称发生变更，未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修改）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首违免罚
	县（区）级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3
	代理记账机构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发生变更，未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修改）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首违免罚
	县（区）级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4
	代理记账机构设立或撤销分支机构的，未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修改）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首违免罚
	县（区）级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5
	代理记账机构跨原审批机关管辖地迁移办公地点的，未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第80号公布，根据2019年财政部令第98号修改）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
	首违免罚
	县（区）级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


